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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特征趋势与问题研究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的分析

王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结构变动直接作用于家庭关系与家庭功能并进而影响人口、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全局。使用连续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运用家庭户类型识别方法和队列分析与

时期分析等人口分析技术，系统考察了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特征、趋势及相关问题。研究发现，尽管 1982—
2020 年夫妻核心家庭占比持续上升，但 1990—2020 年标准核心家庭持续降低并带动了核心家庭整体连续下

降；三代直系家庭在 1982—2010 年持续上升但 2010—2020 年开始下降；1990—2020 年单人户连续上升。五

次普查时点户成员所处家庭结构的年龄模式既存在较高的相似性也表现出显著的水平差异。人口转变明显

改变了个体生命历程与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结构随之发生显著变化。研究建议坚持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政

策导向，增强家庭建设的支持力度，通过推动家庭高质量发展来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的人口规模巨大的

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家庭结构变迁；趋势特征；对策；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家庭建设

中图分类号：Ｃ92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0－5919（2024）04－0140－12

引 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万家团圆共叙天伦是国人对家庭

幸福的普遍追求。“家本位”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观念，重视家庭、家风、家教和家庭建设以支持家

庭有效发挥生育、养育、教育和赡养功能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关键

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口转变、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国人婚姻、生育和家庭的观念与行为均发生

了显著变化。结婚率下降、离婚率和不婚率上升，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我国家庭发展

表现出明显的规模结构小型化和世代结构扁平化的变动趋势。① 家庭结构变化直接导致家庭生育功能

和赡养功能明显弱化。2000 年以来，我国少子老龄化程度愈发严重。2020 年总和生育率只有 1. 3，远

低于 2. 1 的更替水平，60 岁及以上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占到 18. 7％和 13. 5％、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

阶段，城镇人口超过 9 亿人而乡村人口不到 5. 1 亿人②，我国已经由传统“乡土中国”转变为现代“城镇

中国”。继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2022 年我国再次迎来人口负增长。与前者的短暂性和可逆性不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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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口负增长将是长期的，至少短期内不可逆转。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① 2023 年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② 深入研究少子老龄化叠加人口负增长

之新时代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变迁趋势、特征及相关问题，有助于全面理解家庭发展与人口、社会和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采取有效应对举措以推动家庭高质量发展，从而进一步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支撑的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一、家庭结构的类型

国内学术界有关家庭结构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相较而言，家庭结构研究以人类学、社会学

和人口学等学科为主，以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为辅。20 世纪 80 年代初，著名社会学

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对我国家庭结构变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探讨了家庭结构的概念并不断完善了家庭

结构的分类。③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曾毅和郭志刚等人口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家庭结构分类，并

探讨了生育水平变化等人口因素对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和我国家庭结构或家庭户类型的变迁趋势。④
2000 年以后，王跃生主要从人口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综合视角对我国家庭结构变化趋势进行了系统

考察。⑤
截至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形成有关家庭结构分类及名称的共识，相关文献不仅没有统一的家庭结

构分类，也没有统一的家庭结构名称。比如，直系家庭与主干家庭、联合家庭与复合家庭、单身家庭与单

人户等家庭结构的内涵基本相同。与人口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家庭结构研究明显不同，其他学科更多

地将家庭结构简化为家庭具有的某个特征，比如，大家庭、小家庭、丁克家庭、空巢家庭、单亲家庭、独生

子女家庭、失独家庭和多代同堂家庭等。
国外学界对家庭结构的分类和国内相比存在一定差别。国内历史人口学关于家庭结构的研究受到

国外很大影响。比如，援用 20 世纪 60 年代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ｓｔｌｅｔｔ 主编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aｎｄ Ｆaｍｉｌｙ ｉｎ Ｐaｓｔ Ｔｉｍｅ 一书

中有关家庭户结构的分类，赖惠敏将清代内务府户口清册中的家户分为独居、没有家庭、单纯家庭的家

户、延伸家庭的家户和复杂家庭的家户共计 5 大类 18 小类。⑥ 李中清（Ｊａｍｅｓ Ｌｅｅ）和康文林（Ｃａｍｅｒｏ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将清代中晚期东北旗人家户分为 6 类：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ｒｙ（不完整的家户）、Ｓｉｍｐｌｅ（简单家户或核心

家户）、Ｅｘｔｅｎｄｅｄ（扩展核心家户）、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ｍｉｌｙ：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垂直的复杂家户）、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水平的复杂家户）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ｍｉｌｙ：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对角线的复杂家户）。⑦
日本统计局基于家庭户内部成员的亲属关系将家庭结构分为三大类：亲属家庭（核心家庭）与其他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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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扩展家庭）、非亲属家庭和单人户，其中，核心家庭只包括夫妻核心家庭、标准核心家庭和缺损核

心家庭，扩大核心家庭因包含其他亲属而被归入扩展家庭。①
综上可知，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家庭结构分类标准。除了不同学科、甚或相同学科的不同学

者对家庭结构分类存在明显差异以外，由于我国传统家文化极为重视伦理关系，国内学者在研究家庭结

构分类时比较注重家庭世代特征，比如，直系家庭被分为二代直系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四代及以上直系

家庭和隔代直系家庭。②
清晰界定家庭结构的概念并厘清其类别是准确分析家庭结构变动趋势的根本前提。出生、死亡与

迁移等人口行为和结婚、生育和分家等家庭行为在不断地发生，人口和家庭总体也处于时时变化之中。
因此，严格来讲，现有聚焦家庭总体的家庭结构变动研究在准确度和系统性上都还有提升的空间。本研

究认为，在统一家庭结构名称和分类标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普查时点的相同年龄人口所处家庭结构的

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能够更准确地刻画我国家庭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及多维特征，也有助于

更全面和系统地探究其发生机制、后果影响和应对策略。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数据是 1982—2020 年连续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这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

据分别含有 2207915 户、2814783 户、336753 户、372975 户、447238 户家庭户和 10019276 人、11134909
人、1139504 人、1196404 人、1292514 人家庭户人口。

全国人口普查表中的“与户主关系”题项是识别家庭户组成和界定家庭户类型的基础，统一家庭户类

型划分标准是准确比较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点家庭结构的前提。这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的“与户主的关

系”题项并不完全一致。其中，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表对“与户主关系”项目的登记完全一致、包
含 8 类选项：1 户主；2 配偶；3 子女；4 孙子女；5 父母；6 祖父母；7 其他亲属；8 其他非亲属。而第五次、第六

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表对“与户主的关系”项目的登记完全一致、包含 9 类选项：0 本人；1 配偶；2 子

女；3 父母；4 岳父母或公婆；5 祖父母；6 媳婿；7 孙子女；8 兄弟姐妹；9 其他。两类登记项差别的主要问题

是因三普和四普“与户主的关系”没有“媳婿”选项，故区分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的难度提高。
根据上文述评和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表“与户主关系”题项的现实情况，基于平衡我国家庭户现实

（以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等亲属家庭为主）和分析便利度的综合考量，本研究将家庭结构分为一级家庭

结构和二级家庭结构。一级家庭结构包括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和单人户。二级家庭结构主要涉及核心

家庭和扩展家庭的亚分类。其中，核心家庭的二级家庭结构包括夫妻核心家庭、标准核心家庭和缺损核

心家庭，扩展家庭的二级家庭结构包括三代直系家庭和其他扩展家庭（其他各类直系家庭、复合家庭、
扩大核心家庭③和非亲属家庭）。

家庭是有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的生存空间（场所）或生活单位。由于代际关系和婚姻关系的

差异，家庭成员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类型，家庭结构是不同类型家庭的组成。④ 从我国具体情况看，家

与户大体一致，因此用人口普查的家庭户资料分析家庭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是有效的。目前，对家

庭所作的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究多数以户资料为基础。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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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包含规模结构、世代结构和类型结构，类型结构可视为规模结构和世代结构的综合。本文

主要从家庭类型结构维度切入家庭结构分析，从两个层面分析家庭结构，一是将家庭作为分析单位的家

户层面、聚焦户主，二是将家庭成员作为分析单位的个体层面、聚焦户成员（包括户主）。队列分析和时

期分析是主要的分析方法，队列分析主要针对不同出生队列（年龄）进行比较分析，时期分析主要针对

不同普查时点（年份）进行对比分析。

三、家庭结构变动的特征

（一）家庭结构变动的概况

1982—2020 年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户主维度的一级家庭结构看，核心家庭占比明显下

降、由 68. 7％减至 55. 3％，单人户显著上升、由 8. 4％增至 20. 5％，扩展家庭略有上升、由 22. 9％增至

24. 2％。户主维度的二级家庭结构看，夫妻核心家庭明显上升、由 4. 8％增至 21. 8％，标准核心家庭显著

下降、由 51. 4％减至 26. 5％，缺损核心家庭明显下降、由 12. 6％减至 7. 1％，三代直系家庭略有下降、由
15. 6％减至 14. 7％。户成员维度的家庭结构变动特征与户主维度基本一致，主要不同之处在于 1982 年

和 2020 年三代直系家庭的占比都超过 20％，分别为 21. 5％和 25. 6％，后者比前者提高了 4. 1％，即，尽

管三代直系家庭户占比下降，但其容纳的家户人口上升。而单人户比重在 2. 4％和 7. 9％之间变化并且

仅提高了 5. 5％（表 1）。
表 1 家庭结构变动特征 单位：％

家庭结构 ＼普查年份
家庭户户主 家庭户成员

1982 年 2020 年 变化 1982 年 2020 年 变化

1 核心家庭 68. 7 55. 3 －13. 4 65. 3 53. 5 －11. 7

（1）夫妻核心家庭 4. 8 21. 8 17. 0 2. 1 15. 1 13. 0

（2）标准核心家庭 51. 4 26. 5 －24. 9 54. 1 31. 9 －22. 1

（3）缺损核心家庭 12. 6 7. 1 －5. 5 9. 1 6. 5 －2. 6

2 扩展家庭 22. 9 24. 2 1. 3 32. 4 38. 6 6. 2

（1）三代直系家庭 15. 6 14. 7 －0. 9 21. 5 25. 6 4. 1

（2）其他扩展家庭 7. 3 9. 5 2. 2 10. 9 13. 0 2. 1

3 单人户 8. 4 20. 5 12. 1 2. 4 7. 9 5. 5

合计 100 100 ＼ 100 100 ＼

注：1982 年三代直系家庭未剔除复合家庭，但复合家庭占比很小，1982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复合家庭占比

分别为 0. 92％、1. 08％、0. 56％和 0. 58％①；2（2）其他扩展家庭是除了三代直系家庭以外的扩大核心家庭、二代直系家

庭、、四代直系家庭、五代直系家庭、隔代直系家庭、复合家庭、残缺家庭和其他（含有其他亲属或非亲属的）家庭；全部数

值保留一位小数；以下图表与此皆同。

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传统家庭式合作的经济基础被打破，社

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分工形成引发家庭功能变革，个体主义价值观得到极大发展。由此导致家庭规模逐

步小型化，家庭结构趋向以夫妻轴为焦点的核心家庭。②
国内学界对我国家庭结构是否存在核心化趋势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

家庭会遵循家庭现代化理论预测、家庭变迁将延续结构核心化趋势。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持续的家庭结

①

②

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

第 60 页。
唐灿：《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浙江学刊》2005 年第 2 期，第 202—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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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核心化并没有发生。① 第三种观点认为，当代家庭具有“形式核心化”与“功能网络化”特点，核心家

庭大多有其“形”而欠其“实”，因而不能将中国家庭变迁模式简单归结为“核心化”。”②本研究发现与

第二种观点基本一致。与 1982 年相比，2020 年我国家庭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逆核心化特征，并且，

我国家庭结构逆核心化的内涵包括了三个方面：夫妻家庭核心的大幅提高、标准核心家庭的显著下降和

缺损核心家庭的微降。
（二）家庭结构变动的性别年龄模式

与户成员维度相比，户主维度的家庭结构及变化的性别差异更加明显。与男性户主相比，女性户主

的单人户占比更高，2020 年和 1982 年的女性单人户占比（分别是 35. 7％和 15. 7％）都是男性（分别是

16. 8％和 6. 6％）的 2 倍以上；女性户主的核心家庭、夫妻核心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的占比都明显小于男

性，但其缺损核心家庭占比则显著高于男性户主。与男性户主相比，1982—2020 年女性户主的核心家

庭和缺损核心家庭下降幅度明显更大，夫妻核心家庭下降幅度明显更小，单人户增幅明显更大。
从个体生命历程或家庭生命周期维度看，随着年龄的增加、相同出生队列人口所处家庭结构在不断

变化。③ 1982—2000 年家庭户成员所处家庭结构的年龄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图 1 和图 2）。
首先，19 岁及以下男女处于标准核心家庭的占比明显下降，处于三代直系家庭和其他扩展家庭的

占比明显上升。这与我国由传统“乡土中国”转变为现代“城镇中国”有直接关系。生育水平显著下降、
家庭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明显减少，由此导致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标准核心家庭比重明显降低。育

龄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都在提升、其平衡职业发展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责任的压力显著增大，

亲代（祖辈）以共居方式协助子代（父辈）照顾年幼儿女（孙辈）的情况增多，三代直系家庭比重由此升

高。另外，部分家庭雇佣保姆或育儿家政服务人员，其他扩展家庭比重因此提高。
其次，20—49 岁男女处于夫妻核心家庭、单人户和三代直系家庭的比重明显上升，处于标准核心家

庭的占比明显下降。结婚推迟及生育率下降是夫妻核心家庭上升和标准核心家庭下降的关键诱因，其

中，初婚推迟和人口迁移流动常态化是单人户上升的重要原因，而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压力增大是中间世

代处于三代直系家庭占比提升的重要动因。

图 1 1982 年和 2020 年男性户成员所处家庭结构的年龄模式

最后，50 岁及以上男女处于夫妻核心家庭和单人户的比重显著提高，三代直系家庭和其他扩展家

庭的比重则明显下降。上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我国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长期低生育水平人

①

②
③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182—216
页；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

第 60 页。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2 期，第 113 页。
王跃生：《家庭生命周期、夫妇生命历程与家庭结构变动———以河北农村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分析》，《社会科学

战线》2011 年第 6 期，第 176—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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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环境下，因家户内部生育数量显著减少，子女因求学、工作或结婚等原因离家而导致的父母进入空巢

时间显著提前。这是夫妻核心家庭显著增多的关键诱因。人口健康水平提高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老

年人丧偶后独居时间大幅延长也是单人户显著扩张的重要原因。另外，60 岁及以上男性处于夫妻核心

家庭的比重明显高于女性，而 60 岁及以上女性处于单人户的占比明显高于男性。这与平均预期寿命的

性别差异直接相关。

图 2 1982 年和 2020 年女性户成员所处家庭结构的年龄模式

（三）家庭结构变动的婚姻状态特征

家庭户成员的婚姻状态不同，其所处家庭结构存在显著差别。不断增多的晚婚、不婚和离婚人口降

低了结婚率，这是核心家庭尤其是标准核心家庭比重下降的重要诱因。2000－2020 年，各类婚姻状态户

成员的单人户占比都在提高，丧偶和离婚的单人户比重更大、但增幅略小，有配偶和未婚的单人户占比

略小、但增幅明显更大，其中，未婚单人户由 2. 7％增至 19. 4％（表 2）。
通常标准核心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是容纳未成年户成员人数最多的前两位二级家庭结构。有配偶

的户成员处于标准核心家庭比重由 1982 年的 56. 1％下降至 2020 年的 31. 1％、降幅高达 25％。这是生

育率长期下降的直接后果。
表 2 分户成员婚姻状态的家庭结构 单位：％

家庭结构 ＼普查年份
未婚 有配偶 离婚 丧偶

1982 年 2020 年 变化 1982 年 2020 年 变化 1982 年 2020 年 变化 1982 年 2020 年 变化

1 核心家庭 65. 4 51. 6 －13. 8 65. 7 58. 3 －7. 4 23. 3 29. 5 6. 2 31. 6 14. 1 －17. 6
（1）夫妻核心家庭 0 0 0 5. 0 24. 6 19. 6 0 0 0 0 0 0
（2）标准核心家庭 52. 7 39. 6 －13. 1 56. 1 31. 1 －25. 0 0. 2 5. 7 5. 5 5. 5 0. 2 －5. 3
（3）缺损核心家庭 12. 7 12. 0 －0. 7 4. 6 2. 6 －2. 0 23. 1 23. 8 0. 7 26. 1 13. 9 －12. 3
2 扩展家庭 31. 9 29. 0 －2. 9 33. 2 35. 7 2. 5 61. 7 36. 8 －24. 9 39. 5 43. 9 4. 5
（1）三代直系家庭 15. 9 14. 5 －1. 4 21. 6 24. 3 2. 7 42. 7 22. 6 －20. 2 17. 5 26. 1 8. 6
（2）其他扩展家庭 16. 0 14. 5 －1. 4 11. 6 11. 4 －0. 2 19. 0 14. 2 －4. 7 21. 9 17. 8 －4. 1
3 单人户 2. 7 19. 4 16. 7 1. 1 6. 1 4. 9 15. 0 33. 8 18. 8 28. 9 42. 0 13. 1
合计 100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100 ＼

四、家庭结构变动的趋势

（一）家庭结构变动趋势的概况

1．一级家庭结构的变动趋势

无论从户主维度看，还是从户成员维度观察，1982—1990 年核心家庭比重都在上升、单人户都在下

降，1990—2020 年核心家庭比重都在下降、单人户都在上升，1982—2020 年扩展家庭比重都是先降后增

再降。尽管核心家庭比重在不断降低，但其一直都是我国占比第一的家庭结构。2020 年全国一半以上



146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55. 3％）的家庭户为核心家庭。虽然单人户比重持续增加，但其容纳家户人口有限、2020 年只有 7. 9％
的户成员处于单人户之中。

显然，1982—1990 年是我国家庭结构核心化进程的尾声，而 1990—2020 年我国家庭结构逆核心化

特征日渐凸显。如上文所述，单人户尽管可视为家庭户但并不是家庭。如果将持续大幅扩张的单人户

排除在外，1982 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年份里，户主维度和户成员维度的核心家庭占比分别为

75. 0％、75. 9％、72. 8％、70. 2％、69. 6％和 66. 5％、68. 2％、64. 4％、59. 2％、58. 1％，1982—1990 年家庭结

构核心化和 1990—2020 年家庭结构逆核心化的态势仍然稳健。
2．二级家庭结构的变化趋势

这里主要分析夫妻核心家庭、标准核心家庭、缺损核心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等四类二级家庭结构。
无论是从户主维度看，还是户成员维度观察，2000—2020 年夫妻核心家庭比重持续提升，标准核心家庭

持续显著降低，缺损核心家庭先降后升，三代直系家庭先升后降。
虽然标准核心家庭比重不断下降，但其仍是户成员的最主要家庭结构。2020 年高达 31. 9％的户成

员处于标准核心家庭，而排名第二的三代直系家庭只占 25. 6％。户主维度的三代直系家庭比重已经被

夫妻核心家庭超越，2010 年夫妻核心家庭比重达到 19. 1％、超过了三代直系家庭的 18. 6％，2020 年二者

差距进一步拉大、比重分别为 21. 8％和 14. 7％。
这与已有研究发现“夫妻核心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分别是升幅最大和降幅最大的家庭类型”一

致。① 本研究还发现我国 1982—2020 年核心家庭及其二级家庭结构变化趋势与 1960—2020 年日本夫

妻核心家庭崛起、标准核心家庭萎缩和缺损核心家庭微增的情形相似。②
（二）户成员所处家庭结构的时期变动特征

1. 夫妻核心家庭

总体看来，1982—2020 年夫妻核心家庭占比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其中，45 岁及以上夫妻

核心家庭上升幅度远远大于 20—29 岁（图 4）。显然，前者则反映了长期低生育水平下、家庭平均生育

子女数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中老年夫妻提前进入空巢，后者则主要由晚婚和生育推迟所导致。二者都

是我国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生命历程和家庭生命周期发生显著变化的直观表现。
时期变化趋势看，20—29 岁夫妻核心家庭占比峰值由 20—24 岁向 25—29 岁转移，而 45 岁及以上

夫妻核心家庭占比峰值向更年长年龄组偏移。前者是初婚初育推迟的结果，后者则受到人口预期寿命

延长和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夫妻生育期缩短的综合影响。与 1982—1990 年相比，1990—2020 年 40 岁及

以上夫妻核心家庭提升幅度明显更大（图 3），这与 1980 年代及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因学业、工作、婚
姻、迁移流动和死亡等原因陆续离家，独生子女父母组成的夫妻核心家庭（空巢家庭）逐渐累积有很大

关系。
2. 标准核心家庭

标准核心家庭由夫妻二人及其未婚子女组成。年龄模式看，13—19 岁和 40—44 岁是标准核心家

庭的两大峰值年龄，0—12 岁和 29—39 岁则是标准核心家庭比重的两段上升期，13—29 岁和 45 岁及以

上年龄则是标准核心家庭比重的两大下降期（图 4）。
家户成员所处标准核心家庭的年龄模式是家庭生命周期和个体生命历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即，随着

时间向前推移，中间世代对祖辈协助照顾孙辈的需求在逐渐下降，原三代直系家庭逐渐分解为中间世代

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标准核心家庭和只由祖辈所组成的夫妻核心家庭或单人户。

①

②

胡湛、彭希哲：《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145 页。
王磊、张卓然：《日本家庭结构变动研究》，《日本问题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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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户成员所处夫妻核心家庭的年龄模式（单位：％）

时期变化趋势看，1982—2020 年各年龄组标准核心家庭占比都在下降。这是第一次人口转变和第

二次人口转变的综合效应。低生育水平是第一次人口转变完成后的显著特征，低结婚意愿、初婚推迟、
低结婚率和低生育意愿及超低生育率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突出特点。婚育意愿和婚育行为水平的持续

低迷是标准核心家庭比重不断下降的重要诱因。

图 4 户成员所处标准核心家庭的年龄模式（单位：％）

3. 缺损核心家庭

缺损核心家庭只包括夫妻一方及其子女。总体而言，1990—2020 年 49 岁及以下男女的夫妻核心

家庭占比都在提升。13—19 岁和 40—44 岁是家庭户成员处于缺损核心家庭的峰值年龄（图 5）。
相较而言，离婚率提高和夫妻分居增多是造成缺损核心家庭升高的更关键因素。比如，1982 年

20—74 岁女性缺损核心家庭占比是历次普查时点中最高的，这与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人口个体化迁移

（男性为主）模式有直接关系，当时农村留守妇女规模明显增大。另外，85 岁以上男性和 80 岁以上女性

处于缺损核心家庭的占比也有明显提升，低龄老人（子代）通过共居的方式照顾高龄老人（亲代）是可能

的关键动因。

图 5 户成员所处缺损核心家庭的年龄模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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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代直系家庭①

时期变化趋势看，2000—2020 年 0—19 岁和 30—49 岁三代直系家庭占比在上升，20—29 岁和 50
岁及以上三代直系家庭占比在下降（图 6）。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导致平均家庭子女数量显著下降，祖辈

协助子代照顾孙辈的状况增加，这是 49 岁以下三代直系家庭占比上升的重要原因。
年龄变化模式看，20—34 岁和 45—64 岁男女处于三代直系家庭比重在升高，这是初婚初育开始后

中间世代对祖辈协助照顾孙辈需求高涨的直观表现。随着孙辈逐渐长大，中间世代对祖辈协助照顾孙

辈需求的减弱，0—19 岁和 30—49 岁男女处于三代直系家庭的占比在不断下降（图 6）。2000—2020 年

50 岁及以上三代直系家庭占比逐渐下降，尤其是 70—79 岁中龄老年人的降幅更为突出。这与同龄老

年人更多处于夫妻核心家庭（图 3）和单人户（图 7）有密切联系。

图 6 户成员所处三代直系家庭的年龄模式（单位：％）

5. 单人户

时期变化趋势看，1982—2020 年单人户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10—2020 年单人户上升的

特点尤为凸显。年龄变化模式看，20—29 岁与 70 岁及以上男性和 20—24 岁与 65 岁及以上女性的单人

户占比在明显上升，30—39 岁男性和 25—39 岁女性的单人户占比在明显下降。同时，与 1982—2010 年

相比，2010—2020 年 20—59 岁男女和 75 岁及以上年龄女性的单人户比重升高幅度明显更大（图 7）。
初婚推迟、大龄未婚增多和迁移流动活跃是 20—29 岁单人户占比明显提升的重要原因，并且男性

单人户提升幅度显著大于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终身不婚、离婚水平提升是 60 岁及以上单人户占

比明显提高的主要原因。因女性老人丧偶风险显著低于同年龄男性，女性尤其是 80 岁以上女性单人户

占比明显高于男性。

图 7 户成员所处单人户的年龄模式（单位：％）

① 注：因第三、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表的“与户主的关系”题项没有“媳婿”选项，无法直接区分直系家庭和复合家

庭，这里针对三代直系家庭变化的分析只包括 2000—2020 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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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讨论

（一）如何认识“家庭结构核心化”？

虽然 1982—2020 年核心家庭比重稳居首位，但 1990—2020 年其占比持续下降。即使将单人户排

除在外，1990—2020 年户主维度和户成员维度的核心家庭比重仍然都呈持续下降态势。我国“家庭结

构核心化”在 1980 年代达到顶峰，1990—2020 年“逆家庭结构核心化”是夫妻核心家庭持续大幅提升、
缺损核心家庭明显减少和标准核心家庭连续下降的综合产物。

家庭结构变化的“滞后效应”是 1982—1990 年核心家庭比重上升、1990—2020 年核心家庭占比下

降的关键原因。生育水平下降与因其引起的核心家庭比例的变化并不同步。当 1970 年代生育率大幅

下降以后出生人口成年后，由于他们的兄弟姐妹数比前辈们少得多，因而与父母分户另立、组建自己的

核心小家庭的机率就比前辈们小得多。于是，如果父母与一个已婚子女一起居住的倾向不发生急剧变

化，新建的核心家庭就会相对减少，核心家庭比例呈下降趋势。①
（二）如何看待单人户激增和所谓的“非家庭化”？

单人户可视为家庭户，但其本质上并不是家庭。单人户比重大幅提高引起我国社会是否已经“非

家庭化”的争论。从户主维度观察，我国当代单人户具有较西方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水平。单人户作

为“极小”家庭户类型，既有生活自由度较高的一面，也有生活功能不完整的另一面。政府、基层社会组

织和单人户成员的近亲属对此应予以关注，特别是为高龄老年独居者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降低其生存

风险和孤独情绪。② 然而，从家庭户成员维度看，2020 年我国单人户人口只占全部家户人口的 7. 9％，

所谓“非家庭化”问题并非特别严重。
（三）如何看待三代直系家庭的变化？

1926 年潘光旦明确提倡“折中制家庭”，他指出：“子女之幼，由父母教养之；父母之衰，由子女侍奉之，

以尽其天年；故即合二代而言，彼此之待遇即为相互的”。③ 显然，折中制家庭就是三代直系家庭。本研究

发现，尽管三代直系家庭占比先增后降，但其容纳家庭人口比重则基本保持稳定。1982—2010 年户主维度

和户成员维度的三代直系家庭比重都在提升。不同之处是，户主维度的三代直系家庭比重在 2010—2020
年由 18. 6％降至 16. 9％，而户成员维度的三代直系家庭占比基本稳定、由 28. 3％微降至 28. 2％。

当前我国三代直系家庭的非长期性或临时性特征更加凸显。因祖辈协助中间世代照顾孙辈而组成

的三代直系家庭比重提升。随着孙辈逐渐长大、中间世代对祖辈协助照料孙辈需求不断减弱，部分祖辈

离开原三代直系家庭后重新进入夫妻核心家庭或单人户。针对这样的新趋势，王跃生提出了直系组家

庭这一新概念，即，存世直系亲属组成的虚拟直系家庭。他认为，直系组家庭概念将直系存世成员所组

成的家庭、家户整合为一个新的亲属组织，把形式上分异、独立的家庭、家户有机地融入一个既“虚”又

“实”的关系家庭中。④
（四）家庭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家庭结构变迁有多源驱动力或受多重因素综合影响。这里仅对部分因素予以重点讨论。人口转

变、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代大背景下，少子老龄化和人口迁移流动是家庭结构变化的直接动力和重要

诱因。随着未成年人数量逐渐减少和晚婚晚育及不婚不育愈发多见，核心家庭尤其是标准核心家庭比

重持续下降。由于长期低生育水平，家庭户内子女数量大幅减少，随着子女因学业或工作离开原生家

①
②
③
④

曾毅、李伟、梁志武：《中国家庭结构的现状、区域差异及变动趋势》，《中国人口科学》1992 年第 2 期，第 12 页。
王跃生：《当代单人户状态、变动及其特征分析》，《人口与经济》2023 年第 6 期，第 38 页。
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91 页。
王跃生：《直系组家庭：当代家庭形态和代际关系分析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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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原标准核心家庭转变为夫妻核心家庭或单人户，中老年家庭户成员处于夫妻核心家庭及单人户持续

大幅提升。
除此之外，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我国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但是民众购

房压力尤其是为结婚而买房的经济压力加剧，因积攒结婚费用压力大增、初婚时间显著推迟。安居乐业

和居者有其屋是社会大众的刚需，对独立居住空间的需求高涨的背后是生活自主权和保障隐私的需求

上升。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业发展和人民居住质量提高也是代际居住模式变化和家庭结构变迁的重

要动力。
（五）家庭结构变迁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首先，家庭结构直接且深刻地影响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总体而言，1982—2020 年我国家庭结构

变迁既促进了家庭代际与代内关系平等，也弱化了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功能和赡养功能。这也反过来

加剧了低生育水平问题和老龄化相关社会问题。其次，家庭结构变迁直接影响家庭劳动力供给状况、进
而影响到社会劳动力供给状态，劳动力短缺和老化将削弱经济增长潜力。再次，家庭结构变化直接影响

家庭消费功能或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到社会消费总量、结构、水平和潜力，最终影响到经济发展全局。最

后，家庭结构变迁对家庭文化观念也产生了全面、深刻和长远的影响，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文化在

衰弱，代际关系与代际交换的明显变化重塑了家庭文化，深刻影响了民众的婚姻、生育和家庭观念。

结 语

（一）研究发现

因出生、死亡与迁移等人口行为和婚姻、生育和分家等家庭行为在不断发生，不同普查时点的家庭

户总体并不相同，直接比较家庭户总体的结构变动无法排除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从个体生命历程或

家庭生命周期的视角，比较不同普查时点、相同出生队列（年龄）家户人口的家庭结构将更具可比性，基

于此分析发现得出的应对政策也会更加精准。
与 1982 年相比，2020 年我国家庭结构年龄模式有以下三点特征。一是 0—19 岁未成年人特别是

0—5 岁婴幼儿处于标准核心家庭的比重大幅下降、处于三代直系等扩展家庭的比重明显上升。二是

20—49 岁青壮年处于标准核心家庭的占比明显下降，处于单人户、夫妻核心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的比

重明显上升。三是 50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处于夫妻核心家庭和单人户的占比明显上升、处于三代直系家

庭的占比明显下降。
1982—2020 年我国家庭结构变化趋势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1990—2020 年我国核心家庭尤其是

标准核心家庭比重持续下降，夫妻核心家庭和单人户比重连续上升，三代直系家庭基本稳定。尽管核心

家庭仍居首位且占比超过 50％，但 1990—2020 年家庭结构逆核心化趋势已经显现。其次，虽然其比重

先后被夫妻核心家庭和单人户反超，但三代直系家庭所容纳的家户成员占 25. 6％、仅次于位居首位的

标准核心家庭的 31. 9％。最后，五个普查时点的户成员所处二级家庭结构既具有相似的年龄模式，也

存在明显的水平差异（图 3、图 4、图 5、图 6 和图 7）。我国家庭结构变迁深受个体生命历程（晚婚、晚育

和不婚、不育增多及离婚率提升）变动和家庭生命周期（进入婚姻推迟、开始生育延迟、生育数量下降和

生育期缩短）变化的综合影响。
（二）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①一定程度上看，加强家庭建设与上述民生建设目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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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具有内在一致性。总的来说，应对我国家庭结构变化相关社会问题，须坚持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政策

导向，不断完善支持家庭建设的社会政策体系，以促进家庭结构完整、家庭代际代内关系和谐和生育、养
育、教育及赡养老人等家庭功能的修复。

具体而言，应从文化、社会、经济和人口等多个层面加强家庭建设。首先，从文化层面加强家庭建

设。我国社会素有修身齐家和“家本位”之传统文化观念，天然地具有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和家庭建设

的文化基因。新时代我们应批判继承传统“家本位”文化，弘扬重视家庭家教家风的社会风尚。其次，

应从社会经济层面加强家庭建设。应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与地区间的社会经

济发展差距，推进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以促进家庭结构完整、家庭

关系和睦和家庭功能改善。最后，应从人口层面加强家庭建设。一是积极应对低生育意愿与低生育水

平问题。采取全生命周期视野下的择偶婚恋支持和生育养育教育支援等家庭友好政策，治理高额彩礼

和高房价问题。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优化生育假期制度，多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减轻家庭生育、养
育、教育负担，提高婚育意愿和结婚率及生育率。二是有力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采

取有效举措支持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提高独居或空巢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完善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并促进社会养老服务增量提质。三是稳妥应对人口负增长及劳动力减少问题。严格落

实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有效减轻家庭教育负担，加大教育投资，将我国由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大国建

设成为人才强国。
2020 年我国总人口超过 14 亿人、家庭户总量达到 4. 9 亿户。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也是家庭户总量巨大的现代化。强化家庭建设支持、推动家庭高质量发展将助力人口高质量发

展支撑的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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